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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大学会议记录纪要管理办法》
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大学会议记录纪要管理办法》已经校党委常委会 2022

年 6 月 23 日会议审定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 北 大 学

2022 年 7 月 1 日

西大办发〔2022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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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会议记录纪要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会议记录纪要的撰写和管理工作，根

据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和《中

共西北大学委员会会议制度》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：

（一）党委全委会、党委常委会、校长办公会；

（二）书记办公会；

（三）校领导主持召开的各类专题会议，学校各领导小组、

工作小组、专门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重要会议。

学校其他会议及校内各单位召开会议的记录和纪要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

第二章 会议记录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会议记录是以书面形式记录会议的组

织、进程、研究与讨论的议题、发言的主要内容和议定有关事项

的材料。

第四条 会议主办单位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。

第五条 会议记录的内容一般包括：会议名称、会议组织情

况、会议议题、会议记录正文等 4 部分。

（一）会议名称。指所召开会议的全称或规范化简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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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会议组织情况。包括会议的时间、地点、主持人、出

席人、列席人、缺席人和记录人等。

（三）会议议题。需要会议研究讨论的事项、汇报人员、列

席人员等。

（四）会议记录正文。会议的议题、讨论发言、形成的决议

及工作安排部署等情况。

第六条 同一类别会议的记录本规格、式样应相对统一和固

定。

第七条 学校议事决策类会议的记录由政治素质好、组织纪

律性强、熟悉业务的人员担任。记录人员要自觉履行职责，一丝

不苟做好记录，并对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第八条 议事决策类会议记录要求:

（一）记录内容。会议记录要坚持“原汁原味、真实客观”

的原则，尽可能完整地记下发言者原话，忠实于发言者的原意，

客观记载会议情况，真实反映会议的内容和过程。休会和复会等

会议进行情况要记清，以便准确反映会议进行情况。

（二）记录格式。每个议题另起一段，明确标注议题序号及

名称；记录与会者发言，要另起一行，写明发言者姓名。

（三）记录书写。会议记录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，要书

写整洁，一目了然，尽可能避免错别字和涂改现象。

第九条 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的会议记录应严格按照

组织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党委常委会、书记办公会涉及干

部议题的记录须党委书记审核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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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会议记录形成后，会议主办单位负责人要对其规范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予以审查把关，并及时存档。

第十一条 相关单位按照自然年度将会议记录及相关材料完

整移交至档案馆，由档案馆按照有关规定存放保管，并做好交接

记录。

第十二条 会议记录的查阅、使用。不得因私查阅会议记录。

确因工作需要查阅的，应持所在单位证明，经会议主办单位负责

人审批同意后，方可查阅。

第三章 会议纪要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会议纪要，指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

定事项的公文。

第十四条 会议主办单位负责在会议结束后，指定专人起草

会议纪要，按照学校公文流转程序，报送相关校领导审签后，由

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秘书科负责会议纪要的排版、校对及印

发。

第十五条 会议纪要的内容应包括会议讨论事项、决议情况

及对相关工作的安排部署等。纪要内容应体现与会人员的集体意

志和意向，以“会议”作为表述主体，可用“会议指出”“会议

要求”“会议强调”“会议决定”等称谓体现会议决议结果。

第十六条 会议纪要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全面、完整地反映会

议情况，明确会议决定事项。应围绕会议主旨及主要成果整理、

提炼和概括，如实反映会议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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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经批准印发的会议纪要是推进相关工作的重要依

据。党委常委会的会议纪要由党委书记审签印发。校长办公会的

会议纪要由校长审签印发。其他类型会议纪要由相关负责领导审

签印发。

第十八条 会议纪要应准确、完整标注出席、请假和列席人

员名单。

第十九条 会议纪要格式应符合党政机关公文规范性要求，

按照学校《党政公文处理实施细则》编排。

第二十条 会议纪要应按照学校文件管理要求，按照自然年

度移交至档案馆归档保管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

日施行，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7月 1 日印发


